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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体育学院文件 
 

鲁体院院字〔2020〕37号                                                             
 

 

山东体育学院 

关于印发本科学生赴国（境）外交流学习 

学分及成绩认定办法的通知 
 

各部、处、室、院、校： 

《山东体育学院本科学生赴国（境）外交流学习学分及成绩认

定办法》已经校领导同意，现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落实。 

 

 

 

                                 山东体育学院 

                               2020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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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体育学院 

本科学生赴国（境）外交流学习 

学分及成绩认定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本科学生赴国（境）外交流学习学分及

成绩认定，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育部令第41号）、《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学分制管理规定》（鲁

教高字〔2013〕14号）、《山东体育学院本科学生学分管理暂行规

定》《山东体育学院学生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我校本科学生学分及成绩认定指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经

学校批准赴国（境）外交流学习所获得的非本人所在专业培养计划

内的课程学分及成绩，由学校认定为其所在专业培养计划内所需课

程学分及成绩的过程。 

第三条  学生派出前，由相关二级学院依据相关培养方案，对

照相应学期双方课程，指导学生选课并填写《山东体育学院本科学

生赴国（境）外交流学习选课审批表》，作为返校后学分及成绩认

证的依据。 

第四条  学生选课的原则是学生赴国（境）外交流学习应尽可

能选择符合我校相应培养方案规定的相同或相近的课程。 

第五条  学生交流学习期满返校一周内须向所在二级学院报

到，并在开学后一个月内持护照原件、国（境）外成绩单原件（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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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和复印件和翻译件、所获国（境）外学位证书（若有）原件、

复印件及翻译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若

有）原件及复印件，到所在二级学院、外事办、教务处办理学分及

成绩认定手续。办理流程如下： 

1.学生把填写完整的《山东体育学院本科学生赴国（境） 外交

流学习学分及成绩认定审批表》、成绩单和学位证（若有）原件、

复印件以及翻译件、学历学位认证书（若有）原件及复印件一并交

至外事办，由外事办对境外交流学习的出入境记录、成绩单、学位

证（若有）、在境外学校应修的学分数等进行审核，原件可退还学

生本人留存。 

2.学生将经外事办审核后的《山东体育学院本科学生赴国（境） 

外交流学习学分及成绩认定审批表》以及其他材料交至所在二级学

院，所在二级学院依据相应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山东体育学院本

科学生赴国（境）外交流学习选课审批表》以及相关规定，办理初

步学分及成绩认定手续。若学生实际选课与出境前选课审批表中内

容不一致，需由学生做出书面说明并由二级学院签字同意。 

3.学生将所在二级学院初步认定后的《学分及成绩认定审批表》

以及其他材料提交至教务处办理审批与认定手续。 

第六条  学分及成绩认定的原则如下： 

1.经学校批准，赴国（境）外大学学习相近或相关专业的学生，

如修满或超出境外高校一学期或一学年所规定的最低学分，学生可

申请认定最多不超过20学分，原则上包括不超过4学分的通识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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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学分专业选修课。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

与政策、毕业论文不参与学分认定。 

3.经学校批准，在专业实习期赴国（境）外交流学习的学生，

可直接获取实习期间学分。 

4.如学生未能修满境外高校一学期或一学年规定的最低学分，

则按照与最低学分要求的比例折合成我校对应学期或学年的学分

数，不满的学分由学生所在二级学院确定须补修的课程及学分，学

生选择对应学期的课程进行重修获取学分。 

5.学位授予平均学分绩点计算时，在合作单位修读的课程不参

与计算。 

第七条  相关二级学院将已审核通过的《学分及成绩认定审批

表》及经审核验证的国（境）外成绩单、所获国（境）外学位证书

（若有）复印件及翻译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

证书（若有）复印件等材料存入学生档案。相关二级学院录入学生

成绩时，经认定可冲抵的相应学期应完成的我校课程予以标注，学

分数为转换后的学分数，按照转换后符合我校规定的学分数进行录

入，并在备注栏说明在×××学校交流修得。 

第八条  学生毕业时，相关二级学院须将《学分及成绩认定审

批表》以及其他经审验的相关材料随学生在校成绩单分别存入学生

个人档案以及学校学籍档案。 

第九条  本补充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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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本补充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山东体育学院本科学生赴国（境）外交流学习选课审批表 

2.山东体育学院本科学生赴国（境） 外交流学习学分及 

成绩认定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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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山东体育学院本科学生 

赴国（境）外交流学习选课审批表 

姓  名  学  号  学  院 
 

专业、班级  交流学校与院系  交流学习时间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交流学校拟选课情况 申请认定本校课程情况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分  总学分  

申请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学院意见： 

日期：   年    月    日（公章） 

教务处意见： 

日期：   年    月    日（公章） 

外事办意见： 

      日期：   年    月    日（公章） 

注意：1.本表应在学生派出前由所在二级学院按照人才培养方案指导学生填写，作为返校后学分及成绩认 

定的依据。 

2.此表原件在学生派出前与其他派出相关申请表一并交至外事办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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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山东体育学院本科学生 

赴国（境）外交流学习学分及成绩认定审批表 

姓  名  学  号  学  院 
 

专业、班级  交流学校与院系  交流学习时间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交流学校所选课程情况 申请认定本校课程情况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分  总学分  

未按照交流学习选课审批表拟选课程情况说明 

 

申请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外事办意见： 

                                  日期：   年    月    日（公章） 

学院意见： 

日期：   年    月    日（公章） 

教务处意见： 

日期：   年    月    日（公章） 

注意：1.学生须提供国（境）外成绩单原件或经验证的复印件及翻译件，由外事办审核，并签字盖章。 

2.本表一式两份，审批后由学院将此表以及其他经审验的相关材料随学生在校成绩单分别存入学生 

个人档案以及学校学籍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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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体育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0年12月9日印发 

校对：王  菡                             印发：学校领导、各部门，存档 


